
大陸投資新審查機制對照圖表 

一、 投資項目 

新 制 

 

 

 

 

舊 制 

 

 

    

 

大陸投資產品或經營項目 

一般類 凡不屬禁止類之產品或經營項目，均歸屬為一般類 

大陸投資產品或經營項目 
禁止類 

專案審查類 凡不屬准許類及禁止類之產品或經營項目，歸屬為專案審查類 

主管機關應召集產、官、學界組成之專案小

組，定期檢討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之產品或經

營項目，並提出建議清單，由主管機關審查彙

整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准許類 

授權由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

告。 

簡併為二類 禁止類 

 



二、投資人累計投資金額上限 

新 制 

                             

                             

                             

                             

  

 
 

個別投資人對大陸投資

累計金額上限之規定 

上限調整為新台幣八千萬元 

以企業之淨值為個別企業赴大陸投資累計

金額上限之計算基準 
投資人將大陸投資股本或盈餘匯回者，得

扣減投資人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 

個人及中小企業 

實收資本額逾新台幣八千萬元之企業 
規模

逾五十億元，一百億元以下者：五十億元 

部分適用百分之四十，逾五十億元部分適 

用百分之三十，兩部份金額總計為其上限 

逾一百億元者：五十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

四十，五十億元以上未逾一百億元部分適

用百分之三十，逾一百億元部分適用百分

之二十，三部份金額總計為其上限 

淨值 五十億元以下者：淨值之百分之四十或新

台幣八千萬元（較高者）為其上限 

舊 制 

                             

                             

 

個人及中小企業 

非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 

個別投資人對大陸投資

累計金額上限之規定 

上限為新台幣六千萬元 

資本額或淨值之百分之四十或新台幣六千萬（較高者）為其上限 

以其資本額或淨值（二者取其高）之規模區分為「五十億元以下」、

「逾五十億元，一百億元以下」、「逾一百億元」等三類，三種規

模之上限金額總計方式，與上述新制相同 

 



 三、審查程序  

新制（以個案金額區分） 

 

 

 

 
 

 

舊 以投資項目區分） 

 

 

 

 

 

 

 

 

 

審查程序 

簡易審查(個案累計金額
在二千萬美元以下者) 

專案審查(個案累計金額
逾二千萬美元者) 

須審查投資人財務狀況、技術移轉之影響、

勞工法律義務履行情況及其他相關因素 

應審查「事業經營考量因素」、「財務狀況」、「技

術移轉情況」、「資金取得及運用情形」、「勞工

事項」、「安全及策略事項」等因素  

由主管機關以書面方式會商各相關機關意見後，逕予准駁 

主管機關於投資人備齊完整文件後一個月內未作成決定，

則該申請案自動許可並生效，主管機關並應發給證明。 

主管機關以書面會商相關機關後，提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委員會議審查 

如有參與審查機關認屬重大事項須政策決定者，

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召開跨部會會議審查。 

一般類 

審查程序 

准許類

專案審查類 

須審查投資人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上限、個案投資金

額上限、是否為科專項目、勞資及智產權糾紛等項 

須審查上述准許類應審查之項目外，製造業尚須由專案審查小組考量產業及個

准許類且個案金額在三百萬美元以

下者，由投審會逕予許可 

專案類或准許類個案金額逾三百萬美

元者，均需提報投審會委員會議審查 案金額原則

以五千萬美

為上限 

個 額不以五千萬

美 上限 
  

 

制（

 個
上

元

案金

元為
案特性分別評分加總，達主管機關所訂標準者，得予許可；屬農業或服務業者，

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並提專案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後，得予許可 



四、動態調節機制（新增機制） 

 

  
       

 

 
 
 
 
 
 

調整簡易許可程序之個案

累計投資金額上限或個別

企業累計投資金額上限 召集跨部會首長會議 

須參酌下列因素 

1. 國內超額儲蓄率。 

2. 赴大陸投資占ＧＤＰ之比重。 

3. 赴大陸投資占國內投資之比重。 

4. 赴大陸投資占整體對外投資之比重。 

5. 赴大陸投資廠商資金回流情形。 

6. 外匯存底變動情形。 

7. 兩岸關係之狀況。 

8. 國內就業情形。 
9. 其他影響總體經濟之因素。 

經濟部 
或視需要 

每年定期 

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 

 




